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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創作，正是香港的瑰寶，馬逢國議員說過：「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
出來的。」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，是今天香港人創
作出來的，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，豈會不珍貴呢？所以，保障二次
創作，等於維護馬議員 說話的正確性，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。如何保障
二次創作？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。否則，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
附」，沒有二次創作空間，又如何談創意工 業？凡是個人使用，並非拿
來做世界貿易的，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，每個人都有權使用。我要求監管
版權收費組織，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。今天，版 權保護
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，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，特別
是那些版權商家、版權收費組織，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、財力、權力、勢
利上的各種 優勢，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，不斷地滋擾、侵犯、搶佔、
剝削、強奪、蹂躪、強暴。因此，除了針對侵權外，監管版權收費組織，
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。 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，欠缺相
關的條例及規管，使民間的使用者（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、博客
(blogger)、播客(podcaster)等）及創 作人在現行制度下，被逼面對極不
公平、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。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，不
擇手段，歪理連篇，閹割創作，藐視公眾。立法會絕不可 縱容此等奸商
為禍。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，支持民間UGC 方案，保護創作人權
益，杜絕奸商惡行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。同時，檢視現行法
例，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，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，防止他們繼 
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，蹂躪創作空間。


